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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责任、损失赔偿权、利息
债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
邮寄送达无果，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
山分行与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1、债 务 人 李 作 海 、郑 娟 ，编 号 为
33270120160021050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
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截止 2016 年 11 月 02
日，本金361400元，欠息6054.78元。

2、债 务 人 祝 小 军 、马 静 ，编 号 为

33270120160018717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
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截止2016年11月02日，
本金60948.04元，欠息1243.76元。

3、债 务 人 丁 小 林 、汪 金 鲜 ，编 号 为
33270120160015558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
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截至 2016 年 11 月 02
日，本金100035.17元，欠息2296.76元。

4、债务人肖栋，编号为 33270120160015224
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
合同，截至2016年9月21日，本金66597元，欠息
1149.57元。

联系方式0571-86502111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

受让方：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联合公告

奉化兴润茗都置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4）杭仲字第403号申请
人浙江中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奉化兴润茗都置业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监理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4)杭仲裁字笫403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
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支付监理费 1188000
元；二、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支付监理费滞纳
金142100元（暂计至2014年11月30日。此后应以1188000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5.6%的标准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四、本案仲裁费30157元，公告费1200元（申请人均已预缴），由申请人承担
7875元，由被申请人承担23482元。被申请人承担部分应于本裁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申请人。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
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遂昌县瑞昌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汪自强、谢建勇、
张云峰与你单位补缴社会保险劳动争议案(案号：杭经开劳人仲案字[2016]

第0262、0263、0264号)，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
裁文书，现依照《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7年
1月9日14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如未按时到庭
参加庭审，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玉环恒耀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志强）：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朱纯
国诉你单位劳动伤残赔偿纠纷一案（玉劳人仲案字[2016]第474号），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和证据副本、仲裁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9日14时30分在
玉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玉环县玉城街道广陵路103号县
人社局五楼）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限你单位自本案开庭之日

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玉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楼仁伟（身份证号：330725196305150034）、孙菁英（身份证号：
330725196304050082）、楼贤晗（身份证号：330782198904240417）、张湾
湾（身 份 证 号 ：330782199003112324）、王 国 斌（身 份 证 号 ：
330725196511070617）：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受理了申请人
张文琼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
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
于本公告期满后第 11 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
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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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兹定于2016年12月8日上午11点在本公司拍卖厅拍卖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杭州办事处持有的湖州华业建筑装潢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截至2016年9月
26 日，该户债权共计 21603366.55 元，债权本金 15101904.41 元，利息 6501462.14
元。竞买保证金：55万元。

一、展示、报名：即日起至2016年12月7日下午16时接受展示看样与报名登
记，相关资料提供查阅。报名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签署竞买证、诚信声明，签收
拍卖会资料并交纳相应保证金。下列人员及机构不得参与竞买上述拍卖标的：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
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买受人须按委托人提供的《债权转让
协议》范本与委托人签约。

二、报名、咨询地址：杭州市庆春路11号28楼I室
咨询电话：0571-87378888 18958123456张先生

三、工商监督电话：87827155 浙江嘉富德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30日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30日

（2016）浙0104民初5927号
杭刻商贸（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

利奥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通 知 书 等 诉 讼 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下午 3 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728号

陈柏松：本院受理原告戚玉英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108 民初 2728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戚玉英
的离婚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0元，由原告戚玉
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2187号

马国生、杭州韦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林斌勇、
苏州市福润德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韦
孚（杭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们侵权责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 知 书 、民 事 诉 讼 举 证（案 件 适 用 程 序）通 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 传 票 、简 转 普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告 知 书 等 诉 讼 文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上
午9：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45号

余建平：本院对原告张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6）浙0108 民初3045 号]。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76号

富妙兴、富商城、富关林、朱彩娟、徐玉仙、周洪
福、周建福、周金梅、周金兰、周连珠、周莲凤、周锋、
周丹丹、富妙法、富小芬、富炳峰：本院对原告戚菊
凤与你们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76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947号

陈桃字：本院对原告杭州市江干区云孟鞋类商
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2947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16号

王宇：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3016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08号

马永杰、唐秋萍：本院对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3308 号]。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06号

卢建刚：本院对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滨江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16）浙 0108 民初 3306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18号

李杏英：本院对原告吴雁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 民初3118 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459号

应米昌、吴康盛：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
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
浙 0108 民初 3459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840号

马幼松、黄素娟：本院对原告杭州市高新区（滨
江）东冠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2840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26号

沈志平：本院对原告费立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 民初3126 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17号

金丹丹：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与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3017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370号

杭州思磊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天
天物美商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 民初
13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364号

卢勇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川府鱼香大酒
店：本院受理原告江长虎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91 民初 13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4695号

许权、许迪安：本院受理原告严志鸿诉被告许
美中、许福花、许权、厉美进、杭州美中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许迪安、许跃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法
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806号

徐路红、徐慧欢:本院审理原告华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徐路红、徐慧欢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10
民初 880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 3 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3013号

遂昌中网华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华东平：本
院受理浙江融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110 民初 30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510号

淳安千岛湖万海贸易有限公司、储带弟、朱华
彪、朱晓丽、丁雁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千岛湖康盛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 0127 民初 251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
淳安千岛湖万海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借 款 本 金 437510 元 ，支 付 利 息
35657.07 元（暂算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并支付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付本
金为基数按月利率 15‰计算的逾期利息；二、被
告储带弟、朱华彪、朱晓丽、丁雁林对上述第一项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储带弟、朱华彪、朱晓
丽、丁雁林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淳安千岛
湖万海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398 元，
由被告淳安千岛湖万海贸易有限公司承担，被告
储海弟、朱华彪、朱晓丽、丁雁林承担连带责任。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353号

宁波市春龙反光材料有限公司、何春富、许小
慧、新余市北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兴支行与被告你
们及樊红云、陈锦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
民初1353 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009号

王凤银：本院受理的原告杨珍叶与被告王凤银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40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董灵燕、王朝芳：本院受理原告雷住华诉被告

董灵燕、王朝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组成合
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739号

王方均：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卉旺房产经纪有
限公司为与被告宋林萍、王方均居间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3739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14号

阮伟祖：本院受理原告杨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方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531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09号

钱日开：本院受理原告杨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方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530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10号

谢振勤：本院受理原告杨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方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531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06号

李红波：本院受理原告杨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方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530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12号

周光雷：本院受理原告杨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531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760号

朱必达、朱裕：本院受理原告王云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
事项。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 30000
元，被告朱裕承担连带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
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316号

蔡士国：本院受理原告姚启杰与你民间委托理
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
项 。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支 付 本 金 、资 产 使 用 费
1472287.95元及利息（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1.5
倍，从 2016 年 8 月 18 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暂计
到 2016 年 10 月 8 日，共计利息 13423 元。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0 时00 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319号

浙江蓝科工贸有限公司、宁波乐客乐克食品工
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区滨海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与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判令二被告向原
告支付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30日厂
房租金人民币851760元，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
约金人民币127764元、判令二被告立即腾退租赁厂
房，将位于宁波市鄞州经济开发区瞻望路55号2号
厂房返还给原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15 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到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036号

朱海裕：本院受理原告戚连定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703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15号

潘国海：本院受理原告陈红阳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611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410号

宁波市鄞州朝阳制刷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江北昌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宁波市鄞州朝阳制
刷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宁波市鄞州区人
民法院姜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065号

陈春江：本院受理原告施明与被告陈春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姜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4386号

宁海县振通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
市顺泰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81 民初
438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467号

丁荣凯：本院受理原告王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74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501号

绍兴市越城丰源茶厂、绍兴县青坛茶厂、
绍兴圆盛铜业织造有限公司、王国祥、蒋炳富：
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城区银丰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贷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被告绍兴市越城丰源茶
厂、绍兴县青坛茶厂、绍兴圆盛铜业织造有限
公司、王国祥、蒋炳富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7501 号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及向被
告蒋炳富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7501 号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王灵娜遗失淮阴师范学院颁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一本（专业：电
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